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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6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2018-020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上海瑞泰虹桥酒店有限公司出租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本公司将拥有的本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470 号一至四层及附属建筑物的

房屋土地出租给控股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糖酒”）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泰虹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虹桥”）

作为商用，租赁期限 10年，租赁起始日为 2018年 7月 31日之前，具体以

房屋交接书日期为准。10年租金总额为 10,013,973.75元。 

瑞泰虹桥与本公司同属于上海糖酒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 

在关联方上海糖酒任职的四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

表决。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本公司租赁业务的持续有序开展、租赁物业的保值

增值和租赁市场各类风险的防范，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

交易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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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公司存量房产管理的专业性、持续性，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公司将拥

有的本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470 号一至四层及附属建筑物的房屋土地出租给控股

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糖酒“）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瑞泰虹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虹桥”）作为商用，该房屋土地建

筑面积为 1687.06 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为 755 平方米，租赁期限 10 年，租赁

起始日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之前，具体以房屋交接书日期为准，自本公司交付房

屋之日起 6 个月为瑞泰虹桥的房屋免租期。第一年至第三年，年租金为 990,000

元；第四年至第六年，年租金在第三年的基础上递增 5%；第七年至第九年，年

租金在第六年的基础上递增 5%；第十年，年租金在第九年的基础上递增 5%。

10 年租金总额为 10,013,973.75 元。 

由于瑞泰虹桥与本公司同属于上海糖酒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于 7 月 13 日与瑞泰虹桥签署

了《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瑞泰虹桥酒店有限公司是上海糖酒的全资子公司，前身为仙霞宾馆，成

立于 1986 年 1 月，注册资本 1043.2 万元，法定代表人游军。公司多年来始终秉

承“管理专业化、服务精细化、酒店品牌化”的发展理念，通过引进管理、引进

资本，着力提升酒店服务功能。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化的酒店管理团队，在多年的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具有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的酒店营运管理模

式。 

经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瑞泰虹桥总资产为 43,528,903.57 元，总

负债为 12,315,270.22 元，所有者权益为 31,213,633.35 元。2017 年营业收入为

39,513,732.00 元，净利润为 4,907,264.79 元。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瑞泰虹桥总资产为 40,997,064.99 元，总负债为

8,471,548.72 元，所有者权益为  32,525,516.27 元。2018 年 1-3 月份营业收入为

8,719,519.03 元，净利润为 1,357,825.58 元。（上述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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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租赁标的位于本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470 号，本公司拥有该处地面建筑物

的产权及该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证编号：沪房地黄字（2013）第 004584 号）。

本公司分别于2001年和 2004年将该处房产分楼层出租给上海川中豪享来餐饮有

限公司及上海恒爱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商业用途，租赁期限已经到期终止。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房地产的诉讼、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本次出租一至四层（整楼）及附属建

筑物，房屋土地建筑面积为 1687.06 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为 755 平方米，用途

为商用。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租赁标的 

本公司将坐落在本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470 号一至四层及附属建筑物的房屋

土地（简称该房屋土地）出租给瑞泰虹桥。该房屋土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为

1687.06 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为 755 平方米。 

瑞泰虹桥向本公司承诺，承租该房屋土地严格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的生产经营范围和该房屋土地合法的生产使用性质，用作商业用途。并在租赁期

间严格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房屋土地租赁和使用、物业管理规定，以及该房屋

土地所在物业管理区域的管理规约或临时管理规约。 

2、租赁期限 

双方约定，该房屋土地租赁期限 10 年，并拟定租赁起始日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之前，具体以房屋交接书日期为准。 

3、租赁价格 

通过对本次租赁标的周边物业的出租率与租金价格情况的调研，并参照同

类房产的租金水平，双方约定，在上述租赁期限内，第一年至第三年，该房屋土

地的年租金为人民币 990,000 元，季度租金为 247,500 元；第四年至第六年，年

租金在第三年的基础上递增 5%；第七年至第十年，年租金在第六年的基础上递

增 5%；第十年，年租金在第九年的基础上递增 5%。 

基于瑞泰虹桥因经营需要将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本公司同意给予瑞泰虹

桥 6 个月的房屋装修免租期，即租金从房屋交接书签订日起顺延 6 个月后进行计

算。装修免租期间，瑞泰虹桥仍需承担实际发生的各项公用事业费。 

在租赁期限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调整租金标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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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的调整租金标准的书面约定，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协议。 

4、支付方式 

本合同采用先付租金后使用房屋土地及附属设施的原则。瑞泰虹桥须于每

租赁季度第一个月 7 日前向本公司支付该房屋土地当季度的租金，（这里的“租

赁季度”特指在起租日起每三个月为一个季度）。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则

瑞泰虹桥应按日租金 1 倍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 

5、定价依据 

当事人双方根据周边市场同类房产租赁价格，经协商确认该房屋的租赁价

格。 

6、转租及其它使用方式 

租赁期间，须经过本公司书面同意后，瑞泰虹桥可以将该房屋全部或部分

进行转租经营，本公司同意提供瑞泰虹桥相关转租证明文件。 

7、其他 

租赁期内，瑞泰虹桥须向本公司支付房屋土地租赁保证金，保证金为 1 个

月的租金，即 82,500 元。 

8、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租赁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瑞泰虹桥具有多年的酒店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拥有一支专业化管理团队，

本次出租给瑞泰虹桥，有利于本公司租赁业务的持续有序开展、租赁物业的保值

增值和租赁市场各类风险的防范，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本关联交易议案进

行了审议。根据《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

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所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因此，在关联方上海糖酒任职的四名董事龚如杰先生、吴杰先生、

秦波女士、毛逸琳女士回避，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经审议，同意票占

有效表决票总数的 100%。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的意见，会上亦均投了同意票并出具了 [金枫酒业独立董事意见（2018）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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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为： 

1、本次租赁交易有利于加强公司存量房产管理的专业性、持续性，降低企

业管理成本； 

2、本次租赁价格参照了当地市场价格，符合公平的市场原则，未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租赁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在关联方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的四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该议案的表决。因此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董事除外）事先审核了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出

具了书面意见，认为：本次租赁价格以当地市场价格为依据，符合公平原则，未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